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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关于印发《湖南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6-2020年）》的通知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省直有关单位：

《湖南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6-2020年）》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湖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2016年9月1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湖南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2016-2020年）

为促进我省医疗卫生资源进一步优化配置，提高服务可及性、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指导各市州制订实施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的通知》（国办发〔2015〕14号）精神，制定本规划。

一、规划背景

（一）现状。
1.医疗卫生资源状况。截止2015年底，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含行政村卫生室）62646个，其中，医院1172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58586个，专业公共卫生机构2779个；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39.5万张，其中医院床位29.2万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10.3万张；卫生技术人员37.1万人（其中执业及执业助理医师15.1万人、注册护士14.9万人）。每千常住人口拥有医疗机构床位5.8张、执业（助理）医师2.22人、注册护士2.2人。全省已经建立了由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组成的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2.资源利用情况。2015年，全省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入院人数分别达到2.57亿人次、1304.07万人。其中，医院分别占35.05%、64.79%，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别占60.43%、29.71%，其他医疗机构分别占4.52%、5.50%。每百居民就诊、入院人次数分别为379、19人次。全省医院病床使用率为86.43%，医院出院者平均住院日为9.4天。
3.居民健康状况。2015年，全省孕产妇死亡率为14.21/10万，婴儿和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分别为3.92‰、6.14‰，主要健康指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主要问题。
1.医疗卫生资源总量特别是优质资源相对不足，服务效率有待提高。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相比，我省医疗卫生资源总量相对不足，质量不高。执业（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仅分别为40.8%、15.9%。效率不高，医院医师日均担负4.8诊疗人次和3.0住院床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病床使用率较低。
2.资源布局结构不合理。我省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均衡。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发展相对滞后，多数公共卫生机构人员不足、设备设施落后。中西医发展不协调，中医药特色优势未得到充分发挥。专科医院发展较慢，康复、老年护理、儿科、精神卫生等领域服务能力较为薄弱。资源要素结构失衡，全省床护比为1:0.38，医护比为1:0.99。公立医疗机构床位占比达86.6%，没有形成多元办医格局。
3.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碎片化问题突出，分工协作机制不健全。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合作不够、协同性不强；公共卫生机构、医疗机构分工协作机制不健全、缺乏联通共享；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多达2779个，整合难度大；分级诊疗体系尚未建立，不同层级医疗机构之间无序竞争；在全省乡镇、行政村区划调整后，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整合问题突出，基层机构群众健康守门员作用亟待加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连续的健康服务模式没有建立，服务体系难以有效应对日益严重的慢性病高发等健康问题。
4.公立医院体制机制改革还不到位，政府对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宏观管理能力不强。公立医院改革的系统性、综合性、协调性不够，以药补医机制尚未有效破除，科学补偿机制尚未建立。公立医院普遍存在追求床位规模、竞相购置大型设备、忽视医院内部机制建设等粗放式发展问题，部分公立医院单体规模不合理扩张，挤压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社会办医院的发展空间，影响了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整体效率的提升。规划的统筹作用和调控效力有待增强，区域卫生规划实施过程中存在权威性与约束性不足、科学性和前瞻性不够等问题。
（三）形势与挑战。

1.时代新目标。党的十八大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面临新的历史任务，要在“病有所医”上持续取得进展，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以全民健康促进全面小康。《湖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推进健康湖南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谋划时代新目标。
2.事业新要求。省委、省政府大力推进四大板块协调发展，建设“一核三极四带多点”的发展新格局，提出在中部崛起中走在前列，经济总量、发展质量和人均均量“三量齐升”，这就要求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医改的不断深化也对公立医院数量规模和资源优化配置提出了新的要求。
3.形势新变化。随着医疗保障制度不断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医疗服务需求将进一步释放，医疗卫生资源供给约束与卫生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将持续存在。我省城乡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不均衡与快速城镇化的矛盾日益突出，医疗卫生资源布局调整面临更大挑战。当前，我省快速老龄化使老年人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老年病专科服务等需求日益增长，康复、老年护理等薄弱环节问题将更为凸显。实施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后，大中城市妇产、儿童、生殖健康等相关医疗保健服务的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成为居民主要的疾病负担，加之群众健康需求日益多元化，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呈多层次、多样化和个性化的发展趋势。
4.发展新机遇。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优化医疗卫生业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提供了条件，也为推动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深刻转变带来了新机遇。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理念，围绕“健康湖南”目标，坚持资源总量适度增长、资源布局和结构优化调整、资源利用效率和体系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增强规划的统筹作用和调控效力，进一步发挥卫生事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促进作用，推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
（二）基本原则。
1.坚持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以健康需求和解决人民群众主要健康问题为导向，以调整布局结构、提升能级为主线，适度有序发展，强化薄弱环节，科学合理确定各级各类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数量、规模和布局，与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

2.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优先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促进公平公正。注重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与使用的科学性与协调性，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3.坚持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切实落实政府在卫生资源配置方面的主导责任，维护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大力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4.坚持系统整合与分级分类管理相协调。加强全行业统一规划和属地管理，统筹预防、医疗和康复，中西医并重，注重发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整体功能，促进均衡发展。充分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卫生资源现状，统筹不同区域、类型、层级的卫生资源的数量和布局，分类制订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标准。

（三）总体目标。

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构建与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居民健康需求相匹配、体系完整、分工明确、功能互补、密切协作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为实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奠定坚实的医疗卫生资源基础。

三、机构设置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等（见图示）。医院分为公立医院和社会办医院。其中，公立医院分为政府办医院（根据功能定位主要划分为县办医院、市办医院、省办医院、部委办医院）和其他公立医院（主要包括军队医院、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等举办的医院）。县级以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为公立和社会办两类。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分为政府办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其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主要包括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等举办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根据属地层级的不同，政府办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划分为县办、市办和省办三类。


（一）医院设置。

1.公立医院。公立医院是我国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应当坚持维护公益性，充分发挥其在基本医疗服务提供、急危重症和疑难病症诊疗等方面的骨干作用，承担医疗卫生机构人才培养、医学科研、医疗教学等任务，承担法定和政府指定的公共卫生服务、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援外、国防卫生动员、支农、支边和支援社区等任务。

各级各类公立医院的规划设置要根据地域实际，综合考虑城镇化、人口分布、地理交通环境、疾病谱等因素合理布局。合理控制公立综合性医院的数量和规模，对于需求量大的专科医疗服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设立相应的专科医院。

（1）部委办医院。主要向跨省份区域提供疑难危重症诊疗和专科医疗服务，接受下级医院转诊，并承担人才培养、医学科研及相应公共卫生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等任务和技术支撑，带动医疗服务的区域发展和整体水平提升。
目前，在我省的部委办医院有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和湘雅三医院。

（2）省办医院。主要向全省或若干个市州提供急危重症、疑难病症诊疗和专科医疗服务，接受下级医院转诊，并承担人才培养、医学科研及相应公共卫生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任务。

全省根据区域划分片区，并依据常住人口数，每1000万人口规划设置1‑2个省办综合医院，同时根据需要规划设置儿童、妇产、肿瘤、精神、传染病、职业病以及口腔、康复等省办专科医院（含中医类专科医院）。部分属省直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范围但在市州注册管理的公立医院，纳入所在市州“其他公立医院”范畴。

（3）市办医院。主要向市州区域内居民提供代表本区域高水平的综合性或专科医疗服务，接受下级医院转诊，并承担人才培养和一定的科研任务以及相应公共卫生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任务。
在市州区域，依据常住人口数，每100‑200万人口设置1‑2个市办综合性医院（含中医类医院，下同）。其中，每个市州区域原则上至少设置1个市办中医类医院。根据疾病构成、居民医疗服务需要和跨地区卫生服务特点，可根据需要规划设置儿童、精神、妇产、肿瘤、心脑血管、传染病、康复、口腔等市办专科医院（含中医类专科医院）。

（4）县办医院。主要承担县级区域内居民的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急危重症抢救与疑难病转诊，培训和指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承担相应公共卫生服务职能以及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等工作，是政府向县级区域内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载体。
在县级区域，依据常住人口数，原则上设置1个县办综合医院和1个县办中医类医院（含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等，下同）。中医类资源缺乏，难以设置中医类医院的县可在县办综合医院设置中医科或民族医科室。80万人口以上的县市可适当增加公立医院数量。

2.社会办医院。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医疗服务需求的有效途径。社会办医院可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与公立医院形成有序竞争；可以提供高端服务，满足非基本需求；可以提供康复、老年护理等紧缺服务，对公立医院形成补充。
对社会办医院，放宽举办主体要求，放宽中外合资、合作办医条件。放宽服务领域要求，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均向社会资本开放。对具备相应资质的社会办医院，应按照规定予以批准，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完善配套支持政策，支持社会办医院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完善规划布局和用地保障。

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优先支持举办市州区域内符合居民健康需求、医疗资源短缺的专科医院。引导社会办医院向高水平、规模化方向发展，发展专业性医院管理集团。

3.区域医疗中心。为一定区域内居民提供代表该区域先进水平的医疗服务，承担一定的人才培养、医学科研、教学等任务的医院，区域医疗中心同时承担服务区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救治和技术支持。按照统筹规划、提升能级、辐射带动的原则，设置不同层级区域医疗中心（含中医）。

（1）省级区域医疗中心。根据全省区域发展战略和医疗资源实际，按长株潭、湘南、洞庭湖、大湘西四大区域板块，依托部分实力强的三甲医院分别建设全省综合性医疗中心和专科性医疗中心，支持部分高水平的部委办、省办医院建设国家级综合性区域医疗中心和专科性区域医疗中心。

（2）市级区域医疗中心。依托各市州技术力量强、影响力大的综合性和专科医院，在市级行政区域内设置1个市级综合性医疗中心和1-3个市级专科性医疗中心。市级医疗中心主要向所辖县市区居民提供代表本地区高水平的综合性或专科性医疗服务，并承担基层卫生人才培养和一定的医学科研任务。

（3）重点县级综合医疗中心。建设14‑20所远离市区、人口多并具较强服务能力的重点县级综合医疗中心（含中医），建设后达到三级医院水平，负责向本县域及相邻县域提供综合性医疗卫生服务。

（2）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医务室、门诊部、诊所和军队基层卫生机构等。主要职责是提供预防、保健、健康教育、计划生育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以及部分疾病的康复、护理服务，向医院转诊超出自身服务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危急和疑难重症病人。
1.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护理、康复等综合服务，并受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委托，承担辖区内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负责对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综合管理、技术指导和乡村医生的培训等。乡镇卫生院分为中心乡镇卫生院和一般乡镇卫生院，中心乡镇卫生院除具备一般乡镇卫生院的服务功能外，还应开展普通常见手术等，着重强化医疗服务能力并承担对周边区域内一般乡镇卫生院的技术指导工作。

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乡镇、街道办事处行政区划或一定服务人口进行设置。到2020年，实现政府在每个乡镇办好1所标准化建设的乡镇卫生院，在每个街道办事处范围或每3—10万居民规划设置1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因乡镇合并后余下的可以与建制乡镇卫生院完全整合，或作为建制乡镇卫生院的分院，或转型为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全面提升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和水平，综合考虑城镇化、地理位置、人口聚集程度等因素，可以选择1/3左右的乡镇卫生院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建设中心乡镇卫生院（全省400所左右），有条件的中心乡镇卫生院可以建设成为县办医院分院（达到二级医院水平），实行人财物统一管理。城市地区一级和部分二级公立医院可以根据需要，通过结构和功能改造转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统一管理和指导下，承担行政村、居委会范围内人群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普通常见病、多发病的初级诊治、康复等工作。

合理确定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的配置数量和布局，根据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覆盖情况以及服务半径、服务人口等因素合理设置。原则上每个行政村应当设置1个村卫生室，行政村撤并后，对服务人口较多、服务面积较大的行政村可在建制村卫生室下设1-3个医疗卫生服务点（一村多室）。

3.医务室、门诊部和诊所等。单位内部的医务室和门诊部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负责本单位或本功能社区的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其他门诊部、诊所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根据居民健康需求，提供相关医疗卫生服务。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对其提供的服务予以补助。

个体诊所等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设置，不受规划布局限制，实行市场调节的管理方式。

（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设置。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主要包括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综合监督执法机构、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急救中心（站）、血站等，原则上由政府举办，是向辖区内提供专业公共卫生服务（主要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卫生、急救、采供血、综合监督执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与标准管理、计划生育、出生缺陷防治等），并承担相应管理工作的机构。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要按照辖区常住人口数、服务范围、工作量等因素合理设置。加强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鼓励组建综合性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实行按行政区划分级设置，市、县级每个行政区划内同类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原则上只设一个。县级以下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和村卫生室、计划生育服务室承担相关工作。

1.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县级及以上每个行政区划内原则上只设一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不再单设其他专病预防控制机构。目前部分地区单设的专病预防控制机构（血吸虫病防治、职业病防治、皮肤病防治等），逐步整合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机构。县级及以上政府要根据工作职责，规范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机构的设置。市州、县市区设置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机构，承担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任务，原则上设区市的市、区两级只能在一个层级设置执法队伍。乡镇（街道）卫生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工作由乡镇（街道）负责卫生计生相关工作的机构承担，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担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协管任务。

3.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省级分设省妇幼保健机构和省计划生育科研机构。市办和县办妇幼保健机构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予以整合，分别成立市办、县办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整合乡办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与乡镇卫生院的妇幼保健职能。村级保留村卫生室和村计划生育服务室，共享共用。

4.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机构和紧急医疗救援机构。健全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体系。依托省人民医院建设省卫生应急医疗救援中心。以市办急救中心为龙头、县急救中心和院前急救网络医院共同建成比较完善的急救网络。每个市州必须设置1个急救中心，各市州、县市可依托其综合实力强的综合医院（含中医院）设立急救中心（站）。依托省职业病防治院设立省核辐射和化学中毒应急救治基地。

5.采供血机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区域人口、医疗资源、临床用血需求等情况，将全省采供血机构规划设置为：长沙市设置1个血液中心，其他市州各设置1个中心血站。

6.精神卫生机构。以专业精神卫生机构为主体、综合性医院精神科为辅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精神疾病社区康复机构为基础，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和网络。省级设1个省精神病专科医院（省脑科医院），并依托其建设全省精神卫生中心。各市州各设1个精神卫生专科机构，服务人口多且地市级机构覆盖不到的县市区可根据需要建设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其他县市区至少在一所符合条件的综合性医院设立精神科。到2020年，70%的县市区设有精神障碍康复机构。

四、床位配置

（一）床位总量及结构调整。
到2020年，全省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达到6.24张，床位配置总数44.2万张，新增床位数4.7万张。其中，每千常住人口医院床位数4.84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1.4张。医院床位中，每千常住人口公立医院床位数控制在3.38张（含妇幼保健院床位）。

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过快增长。到2020年，全省公立医院床位数控制在24万张，基本不新增，重点调结构。其中，每千常住人口部委办、省办医院床位分别为0.13、0.38张，市办医院调减至0.9张，县办医院调增至1.82张，国有和集体企事业单位等举办的其他公立医院调减至0.15张。

全省公立中医类医院床位数按照每千常住人口0.72张配置，其中，省办0.08张，市办0.14张，县办0.5张。按照15%的公立医院床位比例设置公立专科医院，新增床位主要由综合医院转型发展。

到2020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护理、康复床位达每千常住人口0.3张。
按照每千常住人口1.5张左右为社会办医院预留床位规划空间，到2020年，社会办医院床位数达到10.3万张左右，预计新增5万张床位。

（二）市州床位配置。
根据各市州经济、社会、人口、医疗卫生等方面的实际状况，考虑各地资源差异，结合全省长株潭、湘南、洞庭湖、大湘西四大区域板块，对各市州区别制定床位发展目标。各市州区域卫生规划应明确将各级公立医院、社会办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标准细分到所属县市。

各市州应对过多的市办、其他公立医院的存量资源进行优化调整，可将部分公立医院有计划、按步骤进行整合、转型或改制。

对医疗卫生服务资源短缺、社会资本投入不足的地区和领域，政府要加大投入，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

（三）公立医院单体规模。
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单体（单个执业点）床位规模的不合理增长，县办综合性医院床位数一般500-800张，100万人口以上的县市原则上不超过1000张；市办综合性医院床位数800-1000张，5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原则上不超1200张；省办综合性医院床位数一般以1200张左右为宜，原则上不超过1500张。专科医院的床位规模根据实际需要合理设置。

目前已超过配置标准的医院原则上不再扩大医院规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逐步压缩床位，优化调整。新增床位后分别达到或超过1000、1200张以上的县办、市办医院，其床位增加须报省卫生计生委备案（中医类医院同时报省中医药管理局备案）；新增床位后达到或超过1500张以上公立医院，其床位增加须报国家卫生计生委备案（中医类医院同时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备案）。

（四）医院建设标准。
按照《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2008〕164号），综合医院床均占用建筑面积指标为80-90平方米，床均用地面积指标为109-117平方米。按照《中医医院建设标准》（建标〔2008〕97号），中医医院床均占用建筑面积为69-87平方米。综合医院、中医医院的预防保健、科研教学、大型设备等单列项目和停车设施等用地面积、占用建筑面积另按规定配置。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专科医院等床均用地面积和占用建筑面积参照国家相关标准执行。

五、卫生人员配置

（一）卫生人员总量及结构调整。
到2020年，全省卫生技术人员达到48万。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达到2.59人，注册护士数达到3.24人，全省医护比达到1:1.25，床护比达到1:0.52。全省执业（助理）医师达到18.3万人；注册护士数达到22.9万人。人才规模与人民群众健康服务需求相适应，城乡和区域医药卫生人才分布趋于合理，各类人才队伍统筹协调发展。

（二）医院配置。
以执业（助理）医师和注册护士配置为重点，以居民卫生服务需求量和医师标准工作量为依据，结合服务人口、经济状况、自然条件等因素配置医生和护士的数量，合理确定医护人员比例。按照医院级别与功能任务的需要确定床位与人员配比，承担临床教学、带教实习、支援基层、援外医疗、应急救援、医学科研等任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可以适当增加人员配置。市办及以上医院床护比不低于1∶0.6，未达到床护比标准的，原则上不允许扩大床位规模。
　　（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置。
到2020年，每千常住人口基层卫生人员数达到3.5人以上。乡镇卫生院人员按每千服务人口1.4人配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按每千服务人口1人配置。初步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全科医生制度，基本形成统一规范的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和“首诊在基层”的服务模式，全科医生与城乡居民基本建立比较稳定的服务关系。到2020年，城乡每万常住人口全科医生数达到2.2人。全科医生服务水平全面提高，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原则上按照每千服务人口不少于1名的标准配备乡村医生。每所村卫生室至少有1名乡村医生执业。

（四）专业公共卫生机构配置。
到2020年，每千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达到0.83人，各级各类公共卫生人才满足工作需要。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人员原则上按照全省常住人口1.75人/万人的比例核定。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编制总额的比例不得低于85%，卫生技术人员不得低于70%。
　　专业精神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区域内人口数及承担的精神卫生防治任务配置公共卫生人员。到2020年，全省精神科医师达到2.9人/10万人。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机构应当根据当地服务人口、社会需求、交通状况、区域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以及承担的功能任务等合理配备人员。市、县、乡级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中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应当不低于总人数的80%。
　　血站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应当根据年采供血等业务量进行配备。
　　急救中心人员数量应当根据服务人口、年业务量等进行配备。

（五）人才培养。
加强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注重医疗、公共卫生、中医药以及卫生管理人才的培养。构建以“5+3”（5年临床医学本科教育+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或3年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为主体、以“3+2”（3年临床医学专科教育+2年助理全科医生培训）为补充的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完善毕业后医学教育体系，改革完善继续医学教育制度。

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健全在岗培训制度，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加强高层次医药卫生人才队伍建设，大力开发护理、助产、儿科、精神科等急需紧缺专门人才。大力支持中医类人才培养。加强乡村医生人才培养。

（六）人才使用。
健全以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事业单位用人机制，完善岗位设置管理，保证专业技术岗位占主体（原则上不低于80%），推行公开招聘和竞聘上岗。

健全以岗位职责要求为基础，以品德、能力、业绩为导向，符合卫生人才特点的科学化、社会化评价机制，完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制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以服务质量、服务数量和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核心、以岗位职责和绩效为基础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坚持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人员收入分配重点向关键岗位、业务骨干和作出突出成绩的医药卫生人才倾斜。

创新公立医院机构编制管理，合理核定公立医院编制总量，并进行动态调整，逐步实行编制备案制，探索多种形式用人机制和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六、信息资源配置

开展健康云服务计划，积极应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推动惠及全民的健康信息服务和智慧医疗服务，推动远程医疗服务的发展。稳步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开放，推进健康医疗临床、科研和公共卫生等大数据应用，培育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新业态，支持研发推广数字化健康医疗智能设备。规范和推动“互联网+健康医疗”服务。
建立省级人口健康信息云平台，整合公共卫生、医疗服务、计划生育、医疗保障、药品管理、综合管理六大业务应用，联通各级各类卫生计生机构，实现省市县乡村分层级、跨区域和全省范围内全局性服务和应用。在此基础上，建立面向公众的人口健康公有云门户，方便群众享受便捷的健康信息服务。

完善信息采集和汇聚机制，整合全员人口信息库、居民健康档案库、电子病历库和其它人口健康信息，形成一个以人的全生命周期为主线、以健康管理服务事件为主体的人口健康资源库，基本覆盖全省人口并信息动态更新。

整合全省各地各级卫生计生和医疗服务机构不同带宽、不同服务商、不同接入方式的网络资源，建设全省卫生计生信息专网，构建与互联网安全隔离，联通各级平台和各级各类卫生计生机构，高效、安全、稳定的信息网络。

以居民健康卡为联接介质，依托人口健康信息云平台，共享人口健康资源库个人健康信息，连接个人和各个维度健康管理服务相关机构，建立面向公众的健康服务门户，方便群众接受更加实惠、便捷和精准的健康服务，实现就医“一卡通”。到2020年，居民健康卡发放率达到90%，居民健康卡全面取代医疗卫生机构诊疗卡。

健全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标准规范和应用管理制度，加强业务系统实时数据的分析与监管，建立基于信息平台应用支撑的卫生资源配置绩效评价体系。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领域的准入标准，建立大数据应用诚信机制和退出机制，严格规范大数据开发、挖掘、应用行为。加强信息安全防护体系建设，加强健康医疗数据安全保障。
七、大型医用设备配置

（一）配置原则。
根据功能定位、医疗技术水平、学科发展和群众健康需求，坚持资源共享和阶梯配置，引导医疗机构合理配置适宜设备，逐步提高国产医用设备配置水平，降低医疗成本。加强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和准入管理，严控公立医院超常装备。

（二）配置标准。
大型医用设备分为甲类和乙类，由国家卫生计生委等部门制定配置规划，分别由国家和省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
（三）支持大型设备共用共享。
支持发展专业的医学检验机构和影像机构，逐步建立大型设备共用、共享、共管机制。建立区域医学影像中心，推动建立“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检查、医院诊断”的服务模式，提高基层医学影像服务能力。按照统一规范的标准体系，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检验对所有医疗机构开放，推进有条件的地区开展集中检查检验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到2020年，各市州各建设1-2个区域医学影像中心和医学检验中心。

八、技术配置

健全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准入和管理制度，对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实行分类、分级管理。
加强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和协同研究网络建设，加强适宜卫生技术的研究开发，提升解决常见疾病和健康问题防治实用技术集成创新能力，建立健全适合实际的适宜卫生技术推广体系与模式，通过多种形式的适宜卫生技术推广活动，提高基层卫生服务能力。

加强对临床专科建设发展的规划引导和支持，以发展优质医疗资源为目标，发挥其示范、引领、带动和辐射作用，提高基层和区域的专科水平，逐步缓解地域、城乡、学科之间发展不平衡，促进医疗服务体系协调发展。注重中医临床专科的建设，强化中医药技术推广应用。

到2020年，全省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国家中医重点专科力争达到200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省级中医重点专科分别达到500个、200个；建设30个重点学科群。各市州根据当地实际，在二、三级医院中建设一定数量的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含中医）。全省形成以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为龙头，省级临床重点专科为主体，市州级临床重点专科为补充的临床重点专科体系（含中医）。
九、功能整合与分工协作

建立和完善公立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办医院之间的分工协作关系，整合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功能，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全方位的医疗卫生服务。

    （一）防治结合。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要对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会办医院开展公共卫生服务加强指导、培训和考核，建立信息共享与互联互通等协作机制。
　　进一步明确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和医疗机构的职责，着力做好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慢性病的联防联控工作，将结核病、艾滋病等重点传染病以及职业病、精神疾病等病人的治疗交综合性医院或者专科医院开展，强化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对医疗机构公共卫生工作的技术指导和考核，监督部门加强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
　　综合性医院及相关专科医院要依托相关科室，与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密切合作，承担辖区内一定的公共卫生任务和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指导。建立医疗机构承担公共卫生任务的补偿机制和服务购买机制。进一步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队伍建设，拓展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确保各项公共卫生任务落实到位。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公共卫生服务中的作用，积极发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

（二）上下联动。

    建立并完善分级诊疗模式，建立不同级别医院之间，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续性医疗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机制，健全网络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运行机制，逐步实现基层首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急慢分治。以形成分级诊疗秩序为目标，积极探索科学有效的医联体和远程医疗等多种方式。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建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共享诊疗信息、开展远程医疗服务和教学培训的信息渠道。到2020年，85%的县市县域内就诊率达到90%。
　　控制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规模，支持和引导病人优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逐步承担公立医院的普通门诊、康复和护理等服务。力争到2020年，三级医院门诊服务量占医疗机构门诊服务量的比例由2015年的16.5%下降到10%左右，住院服务量由2015年的20.6%下降到17%左右。推动全科医生、家庭医生责任制，逐步实现签约服务。到2020年，家庭医生服务签约率达到90%。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合作、托管、重组等多种方式，促进医疗资源合理配置。探索县域一体化管理。推进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一体化。
　　公立医院要通过技术支持、人员培训、管理指导等多种方式，帮扶和指导与之建立分工协作关系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高其服务能力和水平。允许公立医院医师多点执业，探索建立医师执业信息数据库并向公众提供在线查询服务，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建立区域在线预约挂号平台，公立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转诊预约挂号服务，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诊病人优先安排诊疗和住院；将恢复期需要康复的病人或慢性病病人转诊到病人就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到2020年，三级医院平均住院日控制在8天以内。
　　完善治疗—康复—长期护理服务链，发展和加强康复、老年、长期护理、慢性病管理、临终关怀等接续性医疗机构，建立急慢分治的制度，提高公立医院医疗资源利用效率。

（三）中西医并重。

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以积极、科学、合理、高效为原则，做好中医医疗服务资源配置。充分发挥中医医疗预防保健特色优势，不断完善中医医疗机构、基层中医药服务提供机构和其他中医药服务提供机构共同组成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加快中医医疗机构建设与发展，加强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临床科室和中药房设置，增强中医科室服务能力。加强中西医临床协作，整合资源，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协同协作，提高重大疑难病、急危重症临床疗效。统筹用好中西医两方面资源，提升基层西医和中医两种手段综合服务能力，到2020年，力争使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70%的村卫生室具备与其功能相适应的中医药服务能力。

（四）多元发展。

加强社会办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协同发展，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整体效率。社会力量可以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的服务领域，也可以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所办医疗机构等部分公立医院改制重组。鼓励公立医院与社会力量以合资合作的方式共同举办新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满足群众多层次医疗服务需求。探索公立医院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科学评估办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鼓励社会力量举办中医类专科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站）以及口腔疾病、老年病和慢性病等诊疗机构。鼓励药品经营企业举办中医坐堂医诊所，鼓励有资质的中医专业技术人员特别是名老中医开办中医诊所。允许医师多点执业。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加强重点专科建设，引进和培养人才，提升学术地位，加快实现与医疗保障机构、公立医疗机构等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
　　建立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卫生工作的机制。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卫生工作，并加强技术指导和监督管理。社会力量要加强自身管理，不断强化自身能力，与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密切合作，确保公共卫生工作顺利开展。

（五）医养结合。

推进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等加强合作。推动中医药与养老结合，充分发挥中医药“治未病”和养生保健优势。建立健全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之间的业务协作机制，鼓励开通养老机构与医疗机构的预约就诊绿色通道，协同做好老年人慢性病管理和康复护理。增强医疗机构为老年人提供便捷、优先优惠医疗服务的能力。支持有条件的医疗机构设置养老床位。推动二级以上医院与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康复疗养机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等之间的转诊与合作。在养老服务中充分融入健康理念，加强医疗卫生服务支撑。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统筹医疗服务与养老服务资源，合理布局养老机构与老年病医院、老年护理院、康复疗养机构等，研究制订老年康复、护理服务体系专项规划，形成规模适宜、功能互补、安全便捷的健康养老服务网络。
发展社区健康养老服务。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老年人提供日常护理、慢性病管理、康复、健康教育和咨询、中医养生保健等服务的能力，鼓励医疗机构将护理服务延伸至居民家庭。推动开展远程服务和移动医疗，逐步丰富和完善服务内容及方式，做好上门巡诊等健康延伸服务。

十、实施保障与监督评价

（一）加强组织领导。

1.加强领导。区域卫生规划是政府对卫生事业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市州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区域卫生规划工作的领导，把区域卫生规划工作列入政府的工作目标和考核目标，建立问责制。各级政府要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中统筹考虑医疗卫生机构发展需要，合理安排用地供给，优先保障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用地。

2.合理划分各级政府责任。省政府组织制订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标准）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将床位配置标准细化到各市州，指导各市州编制区域卫生规划，并根据人口分布、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和交通状况等重点规划各类省办医院与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设置，纳入所在地市的区域卫生规划。
　　市州政府负责研究编制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并组织实施，重点规划市办及以下医院和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将床位配置标准细化到各县市，并按照属地化原则，对本地市范围内的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设置进行统筹规划。
　　县市政府应当按照所在市州的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要求，制定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负责辖区内县办医院、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设置。

3.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卫生计生、发展改革、财政、城乡规划、国土资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机构编制和中医药等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协调一致地推进区域卫生规划工作。

卫生计生部门，制订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并适时进行动态调整。

发展改革部门，将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安排，依据规划对新改扩建项目进行基本建设管理，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

财政部门，按照政府卫生投入政策落实相关经费。

城乡规划管理部门，按照城市新区建设项目规划及医疗机构设置规划，预留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用地用房；依据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审批规划许可。

国土资源部门，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法做好医疗卫生机构建设用地审批等相关工作。
机构编制部门，依据有关规定和标准统筹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编制。

社会保障部门，加快医保支付制度改革。

其他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做好相关工作。

（二）加大资源调整力度。
按照严格规划增量、科学调整存量的原则，合理确定区域内公立医院的数量和布局，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公立医院布局和结构的优化调整。公立医院资源过剩的地区，要优化结构和布局，从实际出发，根据需要积极稳妥地将部分公立医院转为康复、老年护理等接续性医疗机构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对新建城区、郊区、卫星城区等薄弱区域，政府要有计划、有步骤建设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满足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求。新建居住区和社区要按照相关规定保障基本医疗卫生设施配套，社区卫生服务设施应与居民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投入使用。重点加强中医、儿科、妇产、精神卫生、传染病、老年护理、口腔、康复等薄弱领域服务能力的建设。优先加强县办医院服务能力，提高县域医疗能力和水平。到2020年，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达标率达到95%以上。

（三）加强卫生投入保障。
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投入机制，确定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公共卫生服务主要通过政府筹资，向城乡居民均等化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合理分担费用，特需医疗服务由个人直接付费或通过商业健康保险支付。

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政府卫生投入政策，切实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逐步提高政府卫生投入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居民个人基本医疗卫生费用负担有效减轻。

卫生事业经费安排要坚持优先保证和发展基本卫生服务，新增政府卫生投入应重点支持公共卫生、农村卫生、城市社区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等。省级和市州级财政应加大对贫困地区卫生事业的转移支付力度，对上述重点领域给予专项扶持。

（四）强化监督评价。
1.规范规划编制流程。各市州在编制区域卫生规划工作中，要根据群众健康需求，合理确定各类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目标。要与新型城镇化以及区域发展布局相结合，做好与本规划以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防卫生动员需求等的衔接，合理控制资源总量标准及公立医院单体规模。各地可以在强基层的基础上，根据实际需要对不同级别、类型机构床位的比例关系进行适当调整。各市州区域卫生规划起草和论证完成后，须经省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同意并报本地市人民政府审批印发，确保规划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和权威性。区域卫生规划的周期一般为5年。

2.严格规划实施。各市州要及时发布机构设置和规划布局调整等信息，将纳入规划作为建设项目立项的前提条件。所有新增医疗卫生资源，特别是公立医院的设置和改扩建、病床规模的扩大、大型医疗设备的购置，无论何种资金渠道，必须按照区域卫生规划的要求和程序，严格管理。

建立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分级备案和公示制度，对严重超出规定床位数标准、未经批准开展项目建设、擅自扩大建设规模和提高建设标准等的公立医院，要进行通报批评，暂停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等级评审等审批和财政资金安排。

3.建立规划实施的监督评价机制。省里建立区域卫生规划和资源配置监督评价机制，组织开展区域卫生规划实施进度和效果评价，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手段规范、管理和保障区域卫生规划的有效实施。省直有关部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开展规划实施进度和效果评价或联合督查，推动规划落实，实现医疗卫生资源有序发展、合理配置、结构优化。
附件：1．全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资源要素配置主要指标
2．部委办、省办医院设置规划
3．医疗卫生机构床位配置规划（分市州）
4．医疗卫生机构床位配置规划（分市州，每千常住人口）

5．卫生人员配置规划（分市州）
附件1
全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资源要素配置主要指标
	主　要　指　标
	2020年目标
	2015年现状
	指标性质

	每千常住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张）
	6.24
	5.82
	指导性

	　　医院
	4.84
	4.3
	指导性

	　　　　　公立医院
	3.38
	3.52
	指导性

	　　　　　　其中：省办及以上医院
	0.51
	0.44
	指导性

	　　　　　　　　　市办医院
	0.9
	1.07
	指导性

	　　　　　　　　　县办医院
	1.82
	1.8
	指导性

	　　　　　　　　　其他公立医院
	0.15
	0.22
	指导性

	　　　　　社会办医院
	1.46
	0.78
	指导性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1.4
	1.52
	指导性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人）
	2.59
	2.22
	指导性

	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人）
	3.24
	2.20
	指导性

	每千常住人口公共卫生人员数（人）
	0.83
	0.78
	指导性

	每万常住人口全科医生数（人）
	2.2
	0.9
	约束性

	医护比
	1∶1.25
	1∶0.99
	指导性

	市办及以上医院床护比
	1∶0.6
	1∶0.5
	指导性

	县办综合性医院适宜床位规模（张）
	500
	446
	指导性

	市办综合性医院适宜床位规模（张）
	1000
	1034
	指导性

	省办及以上综合性医院适宜床位规模（张）
	1200
	1620
	指导性


附件2

部委办、省办医院设置规划

	　单位
	地点
	分类　
	2015年开放床位（张）                                                                                                        
	编制床位（张）及文号
	2020年规划床位（张）

	部委办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长沙
	综合医院
	　
	3082
	3500（湘卫函〔2010〕61号）
	3500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长沙
	综合医院
	
	本部：3664
	3500（湘政函〔2010〕48号）
	本部2700

	
	
	
	
	
	南院：150　
	
	南院（老年康复医疗中心，扩建）400

	
	
	
	
	
	
	
	东院（五官科中心，在建）600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
	长沙
	综合医院
	　
	1874
	2200（湘卫函〔2010〕60号）
	1800

	省办医院
	省人民医院
	长沙
	综合医院
	
	原省人民医院：2626
	2100（湘卫函〔2010〕16号）
	天心阁院区：2100

	
	
	
	
	
	原省马王堆医院：1000　
	660（湘卫函〔2010〕16号）　
	马王堆院区（改扩建）：1400

	
	
	
	
	
	
	
	岳麓山院区（在建）：200

	
	省儿童医院
	长沙
	专科医院
	儿童
	1549
	1800（湘卫函〔2010〕16号）
	1800

	
	省肿瘤医院
	长沙
	专科医院
	肿瘤
	1953
	1300（湘卫函〔2010〕16号）
	1490

	
	省脑科医院
	长沙
	专科医院
	精神卫生
	1597
	1400（湘卫函〔2010〕16号）
	1400

	
	省妇幼保健院
	长沙
	专科医院
	妇产
	452
	1050（湘卫函〔2013〕18号）
	900

	
	省胸科医院
	长沙
	专科医院
	结核病
	660
	610（湘卫函〔2010〕16号）
	610

	
	省职业病防治院
	长沙
	专科医院
	职业病
	487
	260（湘卫函〔2010〕16号）
	550

	
	省生殖医学专科医院
（省计划生育研究所）
	长沙
	专科医院
	生殖医学
	30
	500（医疗机构执业登记证）
	500（迁建）

	省办
医院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长沙
	综合医院
	中医
	1181
	1800（湘卫规财发〔2012〕16号）
	1800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长沙
	综合医院
	中医
	606
	1100（湘卫规财发〔2012〕16号）
	1000

	
	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长沙
	综合医院
	中医
	540
	650（湘卫规财发〔2012〕16号）
	本部：600

	
	
	
	
	
	
	
	中医肿瘤分院：200

	
	省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第一
附属医院
	株洲
	综合医院
	中医
	1265
	1200（湘卫函〔2010〕16号）
	1450

	
	湖南师范大学附属湘东医院
	株洲
	综合医院
	　
	816
	800（湘卫函〔2010〕16号）
	1000

	
	省血防所附属湘岳医院
	岳阳
	专科医院
	血吸虫病
	353
	260（湘卫函〔2010〕16号）
	500

	
	南华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衡阳
	综合医院
	　
	2568
	1815（湘卫函〔2010〕16号）
	1815

	
	南华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衡阳
	综合医院
	　
	1850
	1850（湘卫函〔2012〕197号）
	东院：500

	
	
	
	
	
	
	
	新院：1350

	
	南华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衡阳
	综合医院
	　
	426
	450（湘编办函〔2012〕112号）
	450

	
	南华大学附属南华医院
	衡阳
	综合医院
	　
	1034
	1000（湘卫函〔2010〕16号）
	1000

	
	*湘南学院附属医院
	郴州
	综合医院
	　
	1000
	1000（医疗机构执业登记证）
	1000

	
	*湖南医药学院附属医院（原怀化市第三人民医院）
	怀化
	综合医院
	　
	1200
	837（湘卫函〔2010〕16号）
	1200

	
	*邵阳学院附属医院（原邵阳医专附属医院）
	邵阳
	综合医院
	
	605
	712
	800

	
	*邵阳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原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邵阳
	综合医院
	
	991
	800
	1000

	
	备注：带*的原为市办医院，“十三五”起纳入省办医院范围。


附件3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配置规划（分市州）
	地　区
	常住人口（万人）
	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数（张）
	医院床位数（张）
	公立医院床位数（张）
	社会办医院床位数（张）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数（张）

	
	2015年
	2020年（预期）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全省
	6783.03 
	7077.5 
	395085 
	441636 
	291681
	342551
	238781
	239220
	52900
	103332
	103404
	99085

	长沙市
	743.18 
	779.8 
	65304 
	78764 
	55173 
	68626
	45824
	47180
	9349
	21446
	10131
	10138 

	株洲市
	400.05 
	413.2 
	22060 
	24795 
	16520 
	19216
	13151
	13224
	3369
	5992
	5540
	5579 

	湘潭市
	282.37 
	290.6 
	16605 
	17435 
	13758 
	13802
	12544
	11333
	1214
	2470
	2847
	3632 

	衡阳市
	733.75 
	759.2 
	40659 
	45552 
	27820 
	34164
	23911
	23155
	3909
	11008
	12839
	11388 

	邵阳市
	726.17 
	739.8 
	32986 
	39207 
	24054 
	29960
	17889
	20713
	6165
	9247
	8932
	9247 

	岳阳市
	562.92 
	590.5 
	29033 
	32478 
	21422 
	24802
	16812
	17125
	4610
	7677
	7611
	7677 

	常德市
	584.39 
	621.9 
	32213 
	34827 
	20701 
	24877
	17197
	17725
	3504
	7152
	11512
	9951 

	张家界市
	152.40 
	157.1 
	7964 
	9584 
	5244 
	6913
	4371
	4871
	873
	2043
	2720
	2671 

	益阳市
	441.02 
	465.4 
	22405 
	25133 
	15648 
	18849
	13773
	13730
	1875
	5120
	6757
	6283 

	郴州市
	473.02 
	491.9 
	28776 
	30008 
	21221 
	22875
	18398
	16480
	2823
	6395
	7555
	7133 

	永州市
	542.97 
	583.7 
	32572 
	35023 
	24241 
	27143
	16550
	16636
	7691
	10507
	8331
	7880 

	怀化市
	490.16 
	514.0 
	28186 
	30837 
	19986 
	23128
	18665
	16960
	1321
	6167
	8200
	7709 

	娄底市
	387.18 
	396.6 
	20515 
	21419 
	14997 
	16263
	10752
	11106
	4245
	5156
	5518
	5156 

	湘西自治州
	263.45 
	273.7 
	15807 
	16694 
	10896 
	12041
	8944
	9031
	1952
	3010
	4911
	4652 


备注：1.妇幼保健院、血防院（站）等公卫机构床位分别统计到医院、基层床位中；2.因四舍五入原因，个别合计数有出入，下同。
附件4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配置规划（分市州，每千常住人口）

单位：张

	地　区
	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
	医院床位数
	公立医院床位数
	社会办医院床位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数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全省
	5.82 
	6.24 
	4.30 
	4.84 
	3.52 
	3.38 
	0.78 
	1.46 
	1.52 
	1.40 

	长沙市
	8.79 
	10.10 
	7.42 
	8.80 
	6.17 
	6.05 
	1.26 
	2.75 
	1.36 
	1.30 

	株洲市
	5.51 
	6.00 
	4.13 
	4.65 
	3.29 
	3.20 
	0.84 
	1.45 
	1.38 
	1.35 

	湘潭市
	5.88 
	6.00 
	4.87 
	4.75 
	4.44 
	3.90 
	0.43 
	0.85 
	1.01 
	1.25 

	衡阳市
	5.54 
	6.00 
	3.79 
	4.50 
	3.26 
	3.05 
	0.53 
	1.45 
	1.75 
	1.50 

	邵阳市
	4.54 
	5.30 
	3.31 
	4.05 
	2.46 
	2.80 
	0.85 
	1.25 
	1.23 
	1.25 

	岳阳市
	5.16 
	5.50 
	3.81 
	4.20 
	2.99 
	2.90 
	0.82 
	1.30 
	1.35 
	1.30 

	常德市
	5.51 
	5.60 
	3.54 
	4.00 
	2.94 
	2.85 
	0.60 
	1.15 
	1.97 
	1.60 

	张家界市
	5.23 
	6.10 
	3.44 
	4.40 
	2.87 
	3.10 
	0.57 
	1.30 
	1.78 
	1.70 

	益阳市
	5.08 
	5.40 
	3.55 
	4.05 
	3.12 
	2.95 
	0.43 
	1.10 
	1.53 
	1.35 

	郴州市
	6.08 
	6.10 
	4.49 
	4.65 
	3.89 
	3.35 
	0.60 
	1.30 
	1.60 
	1.45 

	永州市
	6.00 
	6.00 
	4.46 
	4.65 
	3.05 
	2.85 
	1.42 
	1.80 
	1.53 
	1.35 

	怀化市
	5.75 
	6.00 
	4.08 
	4.50 
	3.81 
	3.30 
	0.27 
	1.20 
	1.67 
	1.50 

	娄底市
	5.30 
	5.40 
	3.87 
	4.10 
	2.78 
	2.80 
	1.10 
	1.30 
	1.43 
	1.30 

	湘西自治州
	6.00 
	6.10 
	4.14 
	4.40 
	3.39 
	3.30 
	0.74 
	1.10 
	1.86 
	1.70 


附件5
卫生人员配置规划（分市州）
	地 区
	执业（助理）
医师数
	注册护士数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
	每千常住人口注册护士数
	床护比(1:X)
	医护比(1:X)
	全科医生(每万
常住人口数)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2015年
	2020年
	2020年
	2020年

	全省
	150840
	183395
	149345
	229098
	2.22
	2.59
	2.20
	3.24
	0.38
	0.52
	0.99
	1.25
	15409
	2.2

	长沙市
	25599
	31584
	32408
	42891
	3.44
	4.05
	4.36
	5.50
	0.50
	0.54
	1.27
	1.36
	1857
	2.4

	株洲市
	8664
	10331
	9470
	12811
	2.17
	2.50
	2.37
	3.10
	0.43
	0.52
	1.09
	1.24
	948
	2.3

	湘潭市
	6626
	7555
	6842
	9066
	2.35
	2.60
	2.42
	3.12
	0.41
	0.52
	1.03
	1.20
	668
	2.3

	衡阳市
	16517
	18980
	15015
	23535
	2.25
	2.50
	2.05
	3.10
	0.37
	0.52
	0.91
	1.24
	1659
	2.2

	邵阳市
	12039
	16127
	11003
	19974
	1.66
	2.18
	1.52
	2.70
	0.33
	0.51
	0.91
	1.24
	1564
	2.1

	岳阳市
	13220
	15058
	9344
	16534
	2.35
	2.55
	1.66
	2.80
	0.32
	0.51
	0.71
	1.10
	1271
	2.2

	常德市
	12620
	14926
	10738
	18036
	2.16
	2.40
	1.84
	2.90
	0.33
	0.52
	0.85
	1.21
	1322
	2.2

	张家界市
	3088
	3771
	3099
	4792
	2.03
	2.40
	2.03
	3.05
	0.39
	0.50
	1.00
	1.27
	332
	2.1

	益阳市
	9921
	11403
	7438
	13032
	2.25
	2.45
	1.69
	2.80
	0.33
	0.52
	0.75
	1.14
	949
	2.1

	郴州市
	9752
	12052
	10927
	15496
	2.06
	2.45
	2.31
	3.15
	0.38
	0.52
	1.12
	1.29
	1072
	2.2

	永州市
	10535
	13717
	9740
	17803
	1.94
	2.35
	1.79
	3.05
	0.30
	0.51
	0.92
	1.30
	1195
	2.1

	怀化市
	9615
	12078
	10614
	15675
	1.96
	2.35
	2.17
	3.05
	0.38
	0.51
	1.10
	1.30
	1166
	2.3

	娄底市
	7810
	9520
	6896
	11106
	2.02
	2.40
	1.78
	2.80
	0.34
	0.52
	0.88
	1.17
	831
	2.1

	湘西自治州
	4834
	6294
	5811
	8347
	1.83
	2.30
	2.21
	3.05
	0.37
	0.50
	1.20
	1.33
	57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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